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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代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五 12:00~13:00  

地點：創造樓三樓多媒體教室  

出席人員:各年級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共 12 位)、第三十一屆班聯會主副席 

列席人員：校長、秘書、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  

圖書館主任、主任教官、訓育組長、衛生組長、社團活動組長、  

國際教育組長、生輔組長、體育組長、第 31 屆班聯會各組工作人員  

 

主席：與會人數已達二分之一，現在開始開會。 

一、主席致詞 

主席：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第 31 屆班聯會主席王國璇，今天召開

112 學年度學代大會。在會議前我們已召開兩次學代小組會議，第一次學代小組

會議於 11/20（一）召開，會議內容主要為讓本學年 14 位學代彼此認識並選出小

組組長施妤璟、副組長李鋐洧以及文書王國璇，也選出學校各項會議的學生代

表，相關名單已送繳至學務處訓育組。 

第二次小組會議也在 12/6（三）已召開完畢，我們針對各位學代蒐集的學生意見

進行提案討論，也在訓育組長的協助下完成四個提案，提案內容如會議資料所

示。稍後會針對各項提案和處室回覆做出討論，如果各位老師和各位學代有任何

問題的話都可以提出，學代若有問題舉手報上班級可以直接發言，謝謝大家。 

二、各處室工作報告 

學務主任：各位主任老師及各位學代大家好，學務處這邊補充幾點報告，從 12/15（五）

今天下午開始有籃球聯賽的比賽，場地借用學校知行樓，12/15（五）至

12/20（三）是國中組，因為是國中組的比賽，同學如果沒有多餘的時間就

不用特地參觀。12/20（三）至 12/25（一）為高中組的比賽，如果各班有

體育課或相關的空白課程，也歡迎同學到場為陽明的籃球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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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為 12/22（五）三、四節會進行高三的祈福活動，一直到中午左

右，會召集高三的各班，屆時可能有一點吵雜，在前棟以及二年級的班級

可能會有點干擾，敬請包涵。接下來就是隔一週的 12/25（一）會接待我們

的姊妹校—日本鳥取縣的米子東高校，在爭取高一各班同意後，星期一第

二節會有高一的十四個班級到知行樓一起參與交流與歡迎。三、四節後會

麻煩接待的同學，包括班聯會全體以及曾經出訪的高二學生擔任學伴進行

校園導覽，及105班多元課程的選修。中午會進行手作特製名牌的課程，也

會到校外去進行手作機器人參訪。那天可能對校內有一些干擾，或者是友

校的學生進入學校，同學們看到我們的好朋友能夠熱情、禮貌的接待，大

概兩點補充。 

教務主任：一、預定於 12/18(一)召開校務發展工作小組會議，成員包括校長、各處室主

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將討論 2 項學校發展的重要議題，

(一)課業輔導實施方式、(二)專長班存廢與辦理實驗班的可行性。今日先

概略說明議題內容(說明部份省略)，方便參與會學生代表掌握議題參與討

論。 

二、預定於校務會議提案修正「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第三條，刪除「複

習考」文字及條文，修正「未統一辦理期末考者：日常考查 100%」。 

三、預定於校務會議提案廢除「作業抽查實施辦法」避免一事二罰造成爭

議，並將課程設計及作業評量回歸教師專業自主。 

四、期末另有「課程發展委員會」及「高三升學輔導會議」需學生代表與

會，將討論本校課程計畫書修正案及三下模擬考辦理方式，會議日期確定

後通知學生代表。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段考時提前於下課時間先發下答案卡 

提案說明：許多學生發現段考時，監考老師會因到各班的時間不同，導致發下考卷以及

答案卡的時間不同，例如有些老師會提前到班級做準備，在下課時就先發下

答案卡；有些老師則在打鐘時壓線進入教室，而較晚發下答案卡；在本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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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段考時，有些班級的監考老師甚至遲到晚發考卷，卻準時收卷，嚴重

影響學生權益。 

回覆：謝謝同學的反應及建議。如何維護考試公平性，向來為教務處辦理考試時最在意

的重點，有關監考實施及宣導方式，擬由主任於會議中當面與同學溝通後再決議。 

主席：接下來會對四個學代提案進行討論，針對提案一，請問學代有問題想要提出的     

           嗎？ 

302 謝其紘學代：這邊想要做補充，因為我們當時在討論時我沒有提到這件事情，我想到

就是可以在每班的試卷袋上面附上一個班級位置圖，因為我們班是三年

二班，位置就剛好偏很多，有很多老師因為找不到教室就會延遲到教室，

對這部分反映一下，謝謝大家。 

 

教務主任：一.學校的監考辦法涉及所有老師的工作分配，是要經過校務會議決議的，教務

處會積極要求老師盡量提前進班及鐘響準時發卷並盡早熟悉教室。 

        二.如果有老師因為偶發狀況晚進班發卷，學生們該主張自己的權利，直接向老  

師反映，晚幾分鐘就要相對延長幾分鐘，老師不會置之不理。 

主席：謝謝學代的建議及主任的回覆，請問還有其他學代有問題想要詢問嗎？ 

 

提案二：對外公開校務會議記錄 

提案說明：現有的校務會議紀錄若需檢視，則需另外再要求存取權，才有辦法檢視相關

檔案，盼能將資訊公開，讓師長同學都可進行檢視。校務會議是一場學校重

大的會議，會中決策了許多與同學相關之規定，因此同學們有知情的權利，

也希望能夠促進學生對學校事務的參與。 

回覆：本校依教育部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注意事項」第七點「會

議紀錄提供會議成員知悉。」 

 

主席：針對提案二，請問各位學代有問題要提出嗎？ 

219 李鋐洧學代：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 219 的李鋐洧，因為政府資訊公開法

有說要以主動公開為原則，所以是不是可以也讓一般學生可以去檢視，

因為學代可能會有些偏頗的地方跟自己想要注意或是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讓同學們都可以去檢視，這樣會比較完整，而不是只有給與

會成員去知道這件事情，這些是我的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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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總務主任出公差缺席此次會議，將由庶務組長代為轉達學代的意見給總務主任） 

主席：請問還有其他學代有意見想要提出的嗎？ 

 

 

提案三：校務會議之會議紀錄在會後給與會成員完整的備份 

提案說明：希望在校務會議後可以有完整的會議記錄給與會成員，讓成員追蹤進度，以

利促進校園之改善。 

回覆：本校校務會議紀錄皆放置於本校 Google 雲→雲端硬碟→會議資料→紀錄夾內。倘

有需求，將另寄與會人員知悉。 

主席：針對提案三，各位學代有問題想要提出的嗎？ 

219 李鋐洧學代：想請問一下總務處，如果我們需要這個會議記錄，是向總務處提出還是

在會議紀錄校務會議結束之後提出？這個地方我希望能再清楚一點，謝

謝。\ 

（因總務主任出公差缺席此次會議，將由庶務組長代為轉達學代的意見給總務主任） 

主席：謝謝這位學代的建議，還有學代想要提出問題嗎？ 

 

 

提案四：校務會議之會議資料是否可於會議前七天給予與會成員。 

提案說明：在校務會議召開七天前取得會議資料，使與會成員能夠進一步掌握會議內

容，並且擁有足夠時間可以去搜集相關資料及調查同學意見等。 

回覆：本校校務會議之會議資料可於會議前七天給予與會成員。 

主席：針對提案四，請問有學代想要提出問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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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  

訓育組長：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會想特別提出提案四，是因為之前校務會議學代收到的時

間比較晚嗎？ 

219 李鋐洧學代：因為七天剛好是一個禮拜，這樣我們也比較好調查學生的意見或是詢問

身邊的同學，因為在學校可能接觸時間比較多一點。 

訓育組長：了解，因為師長們在寫相關資料時候也需要一些時間，所以才想確認說是不

是收到的時間有比較晚。 

219 李鋐洧學代：大家好，我有問題想要詢問教務主任，因為您剛剛有提到可以在鐘響完

畢才收考卷，但是目前在我的考試生涯裡面，遇到的老師是一打鐘就要

求停筆，這件事情我們可不可以請教務處再幫忙一下關於鐘響完停筆還

是鐘聲一打就停筆的方面進行討論和加強要求，謝謝。 

教務主任：教務處會比照大學學測與分科測驗的規範，再次確認;學校訂定考試相關的規

範規則，主要就是讓同學熟悉未來大考的一些規定，避免犯錯。 

同時也會請試務組，就考試規則的懲處和扣分的條件進行思考，希望不要一事

二罰。學測考試規範跟校規有相對應，就依照校規處理。 

310 林榆昕學代：主任、師長、各位學代好，我是 310 的學代，想請問一件事情，因為我

們班上學期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期末考考數學的時候老師遲到進

教室，他發下考卷考試的時候就有說：「那我們晚一分鐘收卷。」一打

鐘之後他說我們再一分鐘收卷，結果後來根本就還沒有到一分鐘，大家

都有看時間大概過二三十秒老師就收卷了，我們有同學還在劃卡就被記

一支小過。想要請問一下如果發生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怎麼處理？他那時

候我記得他有去教務處說明，結果還是被記了小過。 

教務主任：會後教務處會再加強宣導，會提醒老師們務必遵守監考細則，互相提醒。 

學務主任：學生懲處部分會由簽署單位送至學務處這邊做審核或查核，如果同學在當下

因為監考老師的時間延誤和允諾而被記小過，在事後其實試務組在做登錄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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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請學生做事件的陳述，其實在表述時要明確表態或是表示事情的詳細經過，

這樣才不會造成老師們的誤解或是誤判懲處。 

如果事情發生在監考當下，那見證人應該是全班同學，如果因為延宕了時間卻

提早收卷或是時間點的部分也鼓勵同學應該當下就要勇敢的表述自己的權益。

因為就像同學表述的，時間上的感受，兩造不同，可能會有判斷的誤差。同學

們應該事發當下就勇敢主張自己的權益。 

主席：請問各位學代還有問題要發問嗎？ 

五、師長指導  

學務主任：校長因公務缺席，由我代替勉勵。我覺得學生代表能夠收集其他學生的意見

或是對於自身生活的權益能夠聚焦的討論是很好的一件事。也請同學既然背負

了這樣的使命就務必要善盡交付的責任的或者是探詢這個問題適不適合討論，

或是應不應該討論，像同學剛剛在提案二的部分，因為主辦單位總務處的回覆

就已經說明校務會議的組織運作，所以會議記錄的公告其實是依據這個辦法而

公告，那同學的質疑是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其實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校務會

議並不屬於限制的範圍，同學可以去細察細究。 

裡面有提到很多行政會議指導的會議記錄或合議會議記錄，或許這樣的定義並

不適合運用在校務會議的會議記錄。其實同學可能為了自身和同學在表達溝通

或是代議，能夠為其他同學爭取權益，我覺得立意很好。但是請同學發揮你們

的智慧，事情該引用 A 法條還是 B 法條我相信二三年級的法學素養比高一好，

所以你們可以再細究一下，不能拿 A 法條去比較 B 法條。那我覺得大家都為了

各位學生的權益和意見做討論，我覺得是值得鼓勵的。 

六、主席結論 

主席：謝謝各位老師的回覆以及同學的建議，今天的會議就到這邊，散會。 

 


